附件1
连锁食品经营企业总部许可便利化评估申请书
	申请单位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企业用代码
	

	住所
	

	食品经营许可证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单位三年内是否有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食品经营许可，或者通过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情形？
	□有□无


	申请单位及本地区所有直营门店近二年内是否有因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被处较重行政处罚或者移送司法机关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有□无


	申请适用便利化准入的食品经营主体类别
	

	申请适用便利化准入的食品经营项目:
	

	申请材料另附以下材料各 1 份：

企业基本情况说明；

本市区域内所有直营门店名录（含直营门店名称、地址、主体业态、经营项目、食品经营许可证号或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号）；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报告，报告内容包括统一的组织架构，统一经营管理，统一配送食品，统一承担食品安全责任等内容；
门店标准化设施设备清单、经营布局、操作流程等文件；
5.连锁食品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保证申明

 经对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实施细则》第十四条，本单位申请适用便利化许可评估，所填报内容及提交材料真实；本公司及聘任的食品安全管理总监、食品安全员不存在《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情形。本单位对不实内容引发的一切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评估人员意见

	经评估人员合议：

□申请单位直营门店适用便利化许可，适用的经营项目为：

□申请单位不适用直营门店便利化许可，理由如下：


	评估人员签名

	

	评估单位意见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本表一式两份，经评估单位盖章后，评估部门和申请单位各一份。
